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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鼓勵國際間學生創意設計交流，發掘新生代創意設計人才。

活動目的

生生� �C�i�r�c�l�e� �o�f� �L�i�f�e

活動主題

限定國內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在校學生（以網路截止報名時間為準，須為西元�1�9�8�4年�5月�2�9日之後出生，年齡

�3�0歲以內。女性申請人於申請年限之前曾有生育事實者，每胎得延長年限兩年。）

參賽資格

能表達競賽主題「生生� �C�i�r�c�l�e� �o�f� �L�i�f�e」之創意設計。

徵件需求

產品設計、視覺設計、數位動畫、廠商指定，共四類。

參賽類別

免繳報名費。

報名費用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2014



項目 時程

線上報名及參賽作品送件截止� 

初選� 

入圍名單公告並通知第二階段交件

入圍者第二階段繳件截止日

決選� 

頒獎典禮暨獲獎作品展覽� 

�2�0�1�4年�5月�3�0日至�2�0�1�4年�7月�3�1日

臺北時間�2�4�:�0�0�(�G�M�T�+�0�8�:�0�0�)� 

�2�0�1�4年�8月

�2�0�1�4年�9月上旬

相關訊息將與入圍名單一併公告

�2�0�1�4年�1�0月� 

�2�0�1�4年�1�2月� 

參賽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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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類
請依官網範例製作作品裱板電子檔
並依序號上傳

※每件作品最多上傳 �3張裱板，每個檔案
�1�M�B以內，檔案格式：�1�6�8�4�x�2�3�8�4�p�x，
�J�P�G檔

視覺設計類
請依官網範例製作作品裱板電子檔
並依序號上傳

※作品可單一或系列稿呈現，系列作品最
多 �3 張 ， 每 個 檔 案�1�M�B以內，檔案格
式 ： �1 �6 �8 �4 �x �2 �3 �8 �4� �p�x，�J�P�G檔

廠商指定類
請見官網公告

�B�.以個人帳號登入，逐一登錄您的作品，並取得每一件作品之作品序號

Ｃ�.下載「參賽聲明同意書及著作授權同意書」

�E�.上傳作品

�A�.請至官方網站�h�t�t�p�:�/�/�w�w�w�.�t�i�s�d�c�.�o�r�g線上註冊

 

※請注意：� 
● 為保障參賽者權益，報名時請填入經常使用的�E�-�m�a�i�l信箱，執行單位將會以此信箱傳送比賽重要訊息，包含入圍與得獎通知。
●� 主辦單位將於隔年一月寄發年度專刊與證書給所有得獎及入圍者，請務必於報名時填寫正確之收件地址。

● 報名截止後，將無法再修改作品名稱及參賽者姓名，請妥為填寫。

● 為保障所有參賽者的權利與義務、保護智慧財產權並使競賽順利推動，亦請務必妥善填寫「參賽聲明同意書及著作授權同意書」。

產品設計類

免繳

視覺設計類

免繳

數位動畫類

繳交影片正片光
碟：正片長度須
在�3�0分鐘以內格
式：�M�O�V，檔案

廠商指定類

請見官網公告

�G�.報名完成� 

� � � 參賽者日後可以用個人帳號密碼登入，進行新增作品與上傳、修改作品資料、修改個人資料等動作。

�F�.繳交作品光碟

※數位動畫類組作品光碟請寄送至：

�2�0�1�4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執行小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收

�1�0�6�4�9� 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5巷�3號�4樓

數位動畫類
請依規定上傳�3�0�-�6�0秒作品精華片段
�(�5�0�M�B以內，�M�O�V檔�)，以及作品宣傳
海報一張�(�1�M�B以內，�J�P�G檔�)

�D�.上傳報名文件掃描檔
� �1�.「學生身分證明文件」掃描檔（所有創作者皆需具備證明文件）
� �2�.「出生年月日證明文件」掃描檔（所有創作者皆需具備證明文件）
� �3�.� 填妥並簽名的「參賽聲明同意書及著作授權同意書」掃描檔（每件作品務必填寫一份。若為小組報名，由一人代表填寫即可）

※請以簽字筆於光碟
上註明作品編號與作
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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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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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 作品請妥善包裝後寄出，運送過程中若對作品造成損傷而影響評審觀感，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A�.� 產品設計類入圍者請繳交以下項目：

�1�.� 作品裱板：請輸出實體裱板，每張�A�1大小�(�5�9�.�4�X�8�4�.�1� �c�m�)，每件作品至多兩張，不需裱裝於襯卡上。裱板內容說明

文字必須以英文為主。

�2�.� 作品光碟：光碟內容包括作品裱板數位檔案（�J�P�G檔，�3�0�0�d�p�i）、所有設計者之清晰半身照片（�2�M�B以上，�J�P�G

檔，�3�0�0�d�p�i）

�B�.視覺設計類入圍者請繳交以下項目：

�1�.� 作品輸出：�A�1大小�(�5�9�.�4�X�8�4�.�1� �c�m�)。

�2�.� 作品光碟：光碟內容包含原寸作品檔案（�J�P�G檔，�3�0�0�d�p�i，印刷品質，�C�M�Y�K模式）、所有設計者之清晰半身照片

（�2�M�B以上，�J�P�G檔，�3�0�0�d�p�i）

�C�.數位動畫類入圍者請繳交以下項目：

�1�.� 作品資料光碟：光碟內容包括作品宣傳圖�4張以內（�J�P�G檔�/� �3�0�0�d�p�i）、所有設計者之清晰半身照片（�2�M�B以上，

�J�P�G檔，�3�0�0�d�p�i）

�D�.廠商指定類入圍者請繳交以下項目：

� ●請見官網公告

決選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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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作業

評審標準

頒發獎項

初選：依照參賽者所提供之作品電子檔為依據，由評選委員會選出晉級決選的作品。

決選：產品設計類以入圍者自行輸出之裱板進行評選；視覺設計類以入圍者自行輸出之海報進行評選；數位動畫類以

作品數位檔案進行評選；廠商指定類則視實際贊助廠商而定。

以創意出發，力求突破，切合主題並能表達主題概念與美感的設計。執行單位將邀請國內外不同領域專家組成初、決

選評審團進行評選。

�A�.產品設計類：� 

� 創意�5�0�%，切題性�3�0�%，圖面表達�2�0�%

�B�.視覺設計類：

� 創意�5�0�%，切題性�3�0�%，構圖與美感�2�0�%

�C�.數位動畫類：

� 創意�5�0�%，美感�3�0�%，切題性�2�0�%

�D�.廠商指定類：� � 

� 創意�5�0�%，量產可行性�5�0�%

產品設計、視覺設計與數位動畫類：

年度大獎�1名：獎金新臺幣四十萬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金獎（產品、視覺、動畫各�1名）：獎金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銀獎（產品、視覺、動畫各�1名）：獎金新臺幣十五萬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銅獎（產品、視覺、動畫各�3名）：獎金新臺幣六萬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國際設計組織特別獎（若干名）：獎金新台幣十萬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佳作（若干名）：獎金新臺幣一萬元，獎狀一紙。

廠商指定類：

請見官方網站公告

� ● � 以上各獎項經決選評審小組決議，得從缺或調整；同一作品於同一年度曾在政府中央部會主辦之相關競賽或教育部「鼓勵學生

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之表列競賽項目中獲獎者，由決選評審小組擇優核定獎勵金額，不受前項獎金額度限制。獎盃與

獎狀以教育部部長名義頒發，並於今年年底舉行頒獎典禮。所有得獎者將公布於官方網站及國內外媒體，以提供廠商進行設計

合作案之相關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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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參賽作品

●所有參賽作品均不予退件。

●參賽者可以個人或組隊參賽，參賽件數不限。

●

●作品須為參賽者自行創作且具原創性。

●所有概念、文字、圖案、表格、照片、影片、語音、音樂、動畫等各種內容及所使用之程式無仿冒、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

權及著作權之情事。

關於參賽者

●同意接受並遵守本活動注意事項及規範，如有違反本活動注意事項及規範之行為，經查證屬實，活動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

格，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相關權利。

●尊重本獎評審小組之決議。

●報名參賽時，同一作品已發表、曾在其他比賽獲獎或正在評審中，應於參賽聲明同意書註明，並主動告知教育部及本賽執行單位，

作為政府頒發獎金之參考依據。

●不得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評審委員及評審程序之情事。

●參賽者須配合提供其創作之詳細資料，作為日後公開報導與展示之用。

●前三名及廠商指定類得獎者請親至頒獎典禮受獎，需自付參加頒獎典禮之旅費及來臺簽證相關手續費用。

關於得獎者

●提供得獎作品之詳細資料，作為公開報導及展示之用。

●在公告得獎三年內，得獎者與其得獎作品應配合由教育部所舉辦之相關展示與宣導活動，並保留作品原始檔案及資料，供教育部備

查。

●得獎獎金應依規定課稅。

●得獎作品應同意無償、非專屬性授權教育部（及活動單位）使用參賽獲選作品圖片與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製作成視聽著作（影

片）與數位形式檔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與網路線上閱覽。若因教學研究之需求，教育部得重

製該作品。本件授權不影響著作人對原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並得為其他之專屬授權。

●得獎作品其後續商品化及行銷行為，不得損害本獎之形象或精神。

關於獲獎資格取消

參賽者及其作品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領之獎盃、獎狀及獎金：

●未符合參賽資格。

●得獎作品經人檢舉涉及抄襲或違反著作權等相關法令，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得獎作品經人檢舉或告發為非自行創作或冒用他人作品且有具體事證，經查證、審議，裁決應取消獲獎資格者。

●得獎作品其後續商品化及行銷行為，有損害本獎之形象或精神者。

●得獎者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評審委員或評審程序，經初選評審小組審議後認情節嚴重者。

●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動之權利，本活動未竟事宜，依教育部函示規定及網站公布為準，有關爭議，經活動評審小組審議後，報教育

部決定之。

注意事項



聯絡方式 �:

�2�0�1�4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執行小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1�0�6�4�9� 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5巷�3號�4樓

�T�E�L�:� �8�8�6�-�2�-�2�3�9�1�-�1�6�0�6分機 �1�2� �& �1�4

�F�A�X�:� �8�8�6�-�2�-�2�3�9�1�-�9�1�9�3

�E�-�m�a�i�l�:� �c�c�i�c�.�n�t�n�u�@�g�m�a�i�l�.�c�o�m

�W�e�b�s�i�t�e�:� �h�t�t�p�:�/�/�w�w�w�.�t�i�s�d�c�.�o�r�g

�F�a�c�e�b�o�o�k�:�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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